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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前言 

1.1. 任务由来 

苏州金安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在苏地 2015-G-21 号地块建

设住宅小区。建设地点位于苏州高新区金枫路绿化地以东，何山路

以北，小区占地面积约 64717.1 ㎡，其中一期项目占地面积 47330.88

㎡。 

公司项目为《苏州金安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地 2015-G-21

号地块项目》，其方案为 14 幢住宅（其中两幢包含少量物业用房）、

一个地下车库、一个物业用房、3 个配电间。该项目于 2015 年开展

了环评工作，并于 2015 年取得了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对其的审批

意见（苏新环项[2015]376 号）。目前，一期项目 9 幢住宅（其中两

幢包含少量物业用房）、一个地下车库、一个物业用房，已于 2017

年 11 月正式建造完成。 

一期项目已基本按原环评的内容建设完成，目前正在进行验收

工作，验收过程中发现项目最终实际与原环评存在差异。项目具体

差异情况对照江苏省环保厅《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

的通知》苏环办﹝2015﹞256 号附件中“其他工业类建设项目重大

变动清单”的 10 点内容对照情况见表 1.1-1： 

表 1.1-1 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变化分析表 

序

号 
重大变动判别依据 企业情况 

是否属

于重大

变化 
1 主要功能发生变化；主要开发任务发生变化。 无变化 否 
2 主要线路长度增加 30%及以上。 无增加 否 
3 设计运营能力增加 30%及以上。 无变化 否 

4 
占地总面积（含陆域面积、水域面积等）增加 30%

及以上。 
无变化 否 

5 
配套的仓储设施（储存危险化学品或其他环境风险

大的物品）总储存容量增加 30%及以上。 
无变化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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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新增主要设备设施，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

放量增加；原有主要设备设施规模增加 30%及以

上，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。 
无变化 否 

7 项目重新选址。 无变化 否 

8 
在原址附近调整（包括总平面布置或生产装置发生

变化）导致不利环境影响显著增加。 
无变化 否 

9 
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200 米的长度累计达到原线路

长度的 30%及以上。 
无变化 否 

10 

位置或管线调整使得评价范围内出现新的自然保

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

区和要求更高的环境功能区；位置或管线调整使得

评价范围内出现新的环境敏感点。 

无变化 否 

11 
.施工、运营方案发生变化，直接涉及自然保护区、

风景名胜区、集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

区，且导致生态环境不利影响显著增加。 
无变化 否 

12 

施工期或运营期污染防治措施的工艺、规模、处置

去向、排放形式等调整，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

物排放量、范围或强度增加；施工期或运营期主要

生态保护措施调整，导致生态环境不利影响显著增

加；其他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或环境风险增大的环保

措施变动。 

原环评排气口共计 4 个，

根据现场实际情况，排气

口共计 6 个。但地下车库

停车位未发生变化，污染

物排放量、范围或强度增

加的问题。 

否 

对照表 1，最终项目情况不属于环保部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

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》（环办﹝2015﹞52 号）中的重

大变化内容和江苏省环保厅《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

通知》苏环办﹝2015﹞256 号附件中“其他工业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

清单”的内容。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：“建设项目存在变动但不属于重

大变动的，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。建设项目在开展竣工环境保

护监测（调查）时，建设单位应当向验收监测（调查）单位提供《建

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》，列出建设项目变动内容清单，逐条分析

变动内容环境影响，明确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结论。建设单位对建

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结论负责。”为此，我公司编制《建设项目变动

环境影响分析》，提供给验收监测单位作为验收的依据。 

1.2. 建设内容变化情况 

根据项目实际生产情况，具体变化情况见表 1.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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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.2 项目实际调整变化内容 

序

号 
变化类别 原环评 实际建设情况 变化原因 

1 排气口变化 4 个 6 个 
变动前环评处于可研阶

段，设计有一定的出入

1.3. 可行性和影响分析 

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，公司在不改变地下车库停车位数量的前提

下，根据建设的实际情况对排气口的数量及位置进行了优化调整，排

气口的数量位置均有所变化。因为地下车库停车位的建设情况与环评

设计基本一致，污染物产生源强未改变，实际运营中污染物产生情况

无明显变化，且排气口的位置均满足设立在绿化带中，高出地面 2.5m

的相关要求。因此排气口的变动是可行的。

1.4. 结论 

苏州金安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地 2015-G-21 号地块一期项

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对原环评部分情况进行了优化调整。项目情况

不属于环保部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

﹝单的通知》（环办 2015﹞52 号）中的重大变化内容和江苏省环保

﹝厅《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》苏环办 2015﹞

256 号附件中“其他工业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”的内容。 

调整后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没有增加。  

 

 

苏州清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2017 年 12 月 18 日 

 


